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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优化证券交易制度，促进市场稳定运行，更好满足投资者需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在中国证监会的统筹指导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以下简称《交易规则》）进行了修订。现将具体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思路
一是优化完善交易制度，优化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和定价效率，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更好满足投资者多元交易需求，便利中长期资金入市。
二是适应规则变化与业务需要，对风险警示股票、纪律处分等相关规定进行修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
    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与沪市股票保持一致。相关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基金收盘阶段价格稳定性和定价效率，提高市场机制一致性。
（二）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
科创板股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推出以来运行平稳，作为盘中连续交易的有效补充，为投资者提供了便利。为落实“科八条”关于研究优化盘后交易机制的工作安排，本次修订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A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相关调整有助于满足投资者以收盘价交易的需求，延长相关品种的交易时间，便利中长期资金入市。
（三）根据规则变化与业务需要进行适应性修订
1.整合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相关内容。完善风险警示股票相关规定，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关于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内容一并纳入本次修订，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为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
2.调整规则表述。一是明确会员及其他交易参与人违反《交易规则》的，本所根据会员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不再在《交易规则》中具体规定，相应删除原“纪律处分”章节。二是配合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扩展，完善投资者单日买入单只风险警示股票数量上限相关表述，通过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买入的风险警示股票一并纳入累计买入数量计算。三是完善交易权限、交易申报数量、开盘价与收盘价等条文表述。

